
9:30-10:00 報到 土地所有權人簽到

10:00-10:10
主席致詞
及來賓介紹

說明會議主題
及辦理目的

10:10-10:30 簡報說明 說明重劃意旨及計畫內容

10:30-11:00 意見交流 土地所有權人意見發表及回覆

11:00 會議結束



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110年12月16日

臺南市第十期
永康六甲頂醫療專用區

市地重劃案



簡報大綱
壹. 重劃意旨
一. 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二. 法律依據
三. 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貳. 計畫內容概要

一. 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

二.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三. 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四. 預估費用負擔

五.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六. 財務計畫

七. 預定工作進度

參.查估宣導

肆.稅賦優惠

伍. 土地分配原則

一. 原位次土地分配原則

二. 土地單獨分配作業

三. 土地合併分配作業

四. 注意事項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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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
劃
意
旨

奇美醫院

本重劃區坐落於臺南市永康區，範圍包括部分頂南段土地，總面積
約4.0932公頃。（實際總面積以實地邊界分割測定後之面積為準）

北側

• 東以中正南路52巷72弄為界。

• 西、南以中正南路52巷68弄為界。

• 北以中正南路52巷為界。

南側

• 東以醫專（附）之東側住
二（附）之分區邊界為界。

• 西以甲頂路151巷為界。

• 南以柴頭港溪為界。

• 北以甲頂路為界。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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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
劃
意
旨

中
正
南
路
52
巷
72
弄

使用現況



二.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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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都市計畫
»「變更永康六甲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
更內容綜理表報部編號第六案）」
► 110 年 10 月 8 日府都規字第 1101160242A號公告發布實施

»「變更永康六甲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
更內容綜理表報部編號第六案）」
►110 年 10 月12 日府都規字第 1101180920A號公告發布實施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辦理重劃計畫書公告）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6條（舉辦說明會）

重劃計畫書
»內政部110年11月12日准予辦理。

» 110年11月29日起至12月28日公告30日。

»公告地點：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行政大樓3樓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壹.
重
劃
意
旨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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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
劃
意
旨

公設用地
尚待解編及開闢

•解除原「文小一」、「市
一」、「停一」、「細兒一」
及周邊尚未開闢計畫道路

•區內公設用地權屬仍多為私
有

•土地長期低度利用

醫療中心
環境發展與需求

•隨醫療與教學研究業務逐年
擴增，醫療設備與空間均已
不敷使用

•提升地區醫療設備與服務水
準

區域住宅面積不足、
周邊交通及停車衝突

•永康區持續吸引人口移入，
平均成長率為 0.65%，依
計畫人口預估，住宅區面積
標準尚不足 6.071 公頃。

•奇美醫院周邊已形成「奇美
商圈」衍生停車空間不足及
交通混亂等問題

▍

重
劃
原
因

▍

預
期
效
益

✓ 興闢社區必要公共設
施

✓ 確保私有地主權益

✓ 解決公保地長年被限
制開發的問題

✓ 結合奇美醫院現有院
區之開發

✓ 提昇整體醫療服務水
準及地區生活環境品
質

✓ 新增1.381公頃住宅
區面積。

✓ 提供完善公共設施及
交通動線，改善本區
休憩開放空間與公共
停車設施不足等問題



一.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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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權屬 所有權人數 面積（m2）

公有
土地

1 1,345.47

私有
土地

25 39,586.59

總 計 26 40,932.06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地籍測量面積為準。

公有土地
3%

私有土地
97%

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同意抵充面積：65.30 平方公尺；同意抵充筆數：3 筆。



二.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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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

總
人
數

申請(同意)

人數
未申請(同意)

人數 總面積(ｍ２)

申請(同意)

面積
未申請(同意)面積

人數 % 人數 % 面積(ｍ２) % 面積(ｍ２) %

25 19 76.00 6 24.00 39,586.59 36,625.71 92.52 2,960.88 7.48

公有土地面積：1,345.47平方公尺 可抵充之公有土地面積：65.30平方公尺

»已徵得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
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3

項但書規定。

»統計至 110 年 9 月：

同意情形

座談會辦理情形
»於109年5月15日假永康區東橋里活動中心召開重劃區土地所有權
人座談會，計有19位土地所有權人（含受託人）到場。

»會中說明重劃內容，並參考所有權人意見，修訂調整重劃計畫書。



三.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分區及用地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使用
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13,816.03 33.75

醫療專用區 12,588.76 30.76

小計 26,404.79 64.51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7,082.69 17.30

廣場用地 224.93 0.55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1,962.19 4.79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83.67 0.45

道路用地 5,073.79 12.40

小計 14,527.27 35.49

總計 40,932.06 100.00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A)

14,527.27(m2)－65.30(m2)
=

40,932.06(m2)－65.30(m2)

14,461.97 (m2)
=

40,866.76 (m2)
≒ 35.39％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 100%

10



四.預估費用負擔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項目 金額（萬元） 小計（萬元） 總計(萬元)

工程費用

1.整地工程 4,794

17,300

23,526.2

2.道路工程 1,237

3.排水工程 2,177

4.污水工程 462

5.共同管道 1,260

6.其他公共設施 4,145

7.工程管理費 3,225

重劃費用
1.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5,045

5,659
2.重劃業務費 614

貸款利息 567.2
註1：初步估算，未來以臺南市政府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註2：參照臺南市政府109年二年期借款之承作利率0.9%計算，以5年預估分年估算，未來以實際借貸利率為準。

預估本重劃區開發費用

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B)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7,300萬元 + 5,659萬元 + 567.2萬元
=

5.5萬元/m2×(40,932.06m2 －65.30m2)
≒ 10.47％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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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均重劃負擔比率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註：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計算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12

公共設施用地
平均負擔比率(A)

35.39%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B) 10.47%

重劃總平均
負擔比率

45.86%

土地配回比率

約54.14％
(實際配回比率依配回街廓位置、街廓深度、
臨路條件、重劃前後地價等而不同)

✓ 公共設施負擔：

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

、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

✓ 費用負擔：

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六.財務計畫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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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負擔總費用

新台幣
2億3,526萬2仟元

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

重劃負擔之

抵費地出售價款或

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償還計畫

1.向金融機關貸款支應。

2.由臺南市政府編列平均
地權重劃基金預算支應。

財源籌措方式

• 預計可取得抵費地總面積：

4,277.79㎡



貳.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明
年
預
計
進
度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03月~07月)

»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08月~09月)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09月~12月)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01月~05月)
»土地交接及清償(06月~12月)

七.預定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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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03月~113年03月)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09月~112年02月)

111年度

»公告重劃計畫書(11月~12月)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12.16)
»地上物查估及公告、補償費發放(12月~111年03月)

110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財務結算(01月~04月)
»成果報告(05月~08月)

114年度

禁止土地移轉及禁、限建
預計於土地分配作業時實施
(112年03月至113年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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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預計110年12月28、29日辦理)

補償項目：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費
無法提出合法證明建物之救濟金
工廠動力機具、生產原料或經營設備遷移費
合法營業損失

搬遷獎勵金
農林作物補償費
畜產、水產養殖物遷移費
墳墓遷移費

» 排定查估日期後，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會同實地丈量、調查應予補償之地上物，並請所有權人於土地
改良物查估表填載聯絡資料及簽名。

一.地上物查估作業(1/4)

★ 土地改良物非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時，請轉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到場配合查估。

★ 不克前往者可簽具委任書派請受任人代為行使相關權利。

參.
查
估
宣
導



參.
查
估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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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上物查估作業(2/4)

補償標準

►臺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
►臺南市畜禽及水產養殖物遷移費查估標準

►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臺南市水井及水利設施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

►臺南市遷移工廠動力機具生產原料或生產經營
設備查估標準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臺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辦法

»依據現場實況，遵循臺南市查估相關基準、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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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上物查估作業(3/4)

應備文件 »國民身分證正本

»土地權狀影本或租約影本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公司負責人資格證明

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

受 任 人1.

2.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近3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建物登記謄本影本、使用執照
影本及其他合法證明文件

»用水或用電證明文件、房屋稅
籍證明或其他相關證件影本

»戶籍謄本、土地改良費用證明書

建 築 物

營業處所或
工廠所在地

參.
查
估
宣
導

法人或公司
行號

»委任書

»受委任者之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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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上物查估作業(4/4)
參.
查
估
宣
導



一.稅賦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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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稅
賦
優
惠

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

重劃辦理
完成後

重劃辦理期間

於辦理期間致無法

耕作或不能為原來

之使用而無收益者，

其地價稅或田賦全

免。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辦理完成後，自完

成之日起其地價稅

或田賦減半徵收二

年。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經重劃之土地，於

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時，其土地增值稅

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

土地重劃費用
得於計算土地
漲價總數額時
扣除。

(土地稅法第31條)

完成之日：係指地
籍測量、土地登記、
工程驗收、實地指
界及交接土地等各
項工作均完成之日。



一.原位次土地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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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 重劃後

圖例
：重劃前地籍線 ：街廓分配線 1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地籍線 ：抵費地 (1)：重劃後分配位置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
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伍.
土
地
分
配
原
則



二.土地單獨分配作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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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分配

人數及面積
超過1/2同意

或面積超過
2/3同意

申請拆單條件
»分別共有土地，符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

1.共有人重劃後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2.該 宗 土 地 共 有 人 數 超 過 1/2 及 應 有 部 分 面 積 超 過 1/2 ；
或該宗土地應有部分面積超過2/3之同意者。

1.分配個別所有同意書。

2.所有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切結與正本相符）。

3.所有申請人之印鑑證明書（申請日期需在一年內）。

申請拆單應備文件

伍.
土
地
分
配
原
則



二.土地單獨分配作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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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確認是否已達到
法定申請條件

步驟2：
填寫「欲拆分
地號及面積」

步驟3：
填寫申請人「姓名、
個別持分比例、地址、
電話」及「蓋印鑑章」

步驟4：
繪製「原共有
土地拆分位次」

伍.
土
地
分
配
原
則



三.土地合併分配作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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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
合併後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1/2者，可申請與其他土地所
有權人合併分配，或以現金補償。

»合併對象之全體共有人同意。

申請合併條件

1.合併分配申請書。

2.所有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切結與正本相符）。

3.所有申請人之印鑑證明書（申請日期需在一年內）。

申請拆單應備文件

合併分配

未達區內最小
分配面積1/2

不合併分配

(以重劃前面積Ⅹ重劃後地價計算)

伍.
土
地
分
配
原
則



三.土地合併分配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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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填寫「欲合併地號、面積」
及「各土地所有權人個別
之持分比例」

步驟2：
填寫申請人「姓名、
地址、連絡電話」
及「蓋印鑑章」

欲合併之土地倘有下列
情形，不得合併分配：

» 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
權利

»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

» 破產登記

伍.
土
地
分
配
原
則



四.注意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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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配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9條，分配面積計算需各項負擔及經地價
評議會審議之重劃前後地價定案後，始能精算配回面積。

»分配結果草案完成後，預計於112年中召開配地草案說明會，說
明分配方案及展示分配圖說，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作為土
地分配調整參酌之用。

»拆單或合併分配可行性與否，待本案最小應分配面積訂定後再行
分析統計。

繼承問題
»重劃期間可辦理繼承手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事項限制。

»若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滿前死亡，繼承人辦竣繼承登
記後，請向臺南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申請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所
有權人更正為辦竣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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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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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四.注意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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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事項

»為避免影響各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有更換通訊住址或聯絡電話

者，除於報到時在簽到簿上逕行填載外，會後亦可至後方資料更

正處更改，或是逕洽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辦理資料異動事宜。

»若對本案作業有異議要表達，請於會後填寫「陳述意見單」，填

寫完後交與工作人員。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6 條，「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書有反

對意見者，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理由與其所有土地坐落、

面積及姓名、住址，於簽名或蓋章後，提出於主管機關為之」。

異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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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重劃期間相關議題聯繫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承辦人員 :黃小姐

電話：(06)6322231分機6211

地址：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3樓


